安文政复决〔2022〕4号

      申 请 人：张某某     

被申请人：文峰区自然资源局
      被申请人：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2年5月13日作出的编号WFZHL07号《通知》，于2022年5月30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经审查，2022年5月13日两被申请人及郑家村村委会向申请人作出编号WFZHL07号的《通知》，通知内容为“拟定2022年5月19日上午9点组织有关人员对你户该宗土地上的建、构筑物等进行丈量、清点、登记，请予以配合”。申请人收到该《通知》后于2022年5月30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确认该《通知》行政行为违法。

 本机关认为，该《通知》仅是要求申请人在收到通知书后配合对土地上的建、构筑物等进行丈量、清点、登记，系程序性、阶段性的过程行为，并非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。《通知》并未对申请人的实体权利造成减损或增加其义务，亦非是对涉案建筑的最终认定和处理，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并未产生实际影响。因此，申请人对该过程行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行政复议受理范围。经集体研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、第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依法决定不予受理。
    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31日
